附件1：

成都市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
搬运服务采购项目调研需求

一、项目情况
为成都市新都区第三人民医院提供搬运服务，对医疗设备、档案资料、办公家具等物资进行系统性迁移。
二、服务内容及要求
1.采购人指定的业务区域内的物品搬运，无违禁品及危险物品。整个搬运过程可能涉及夜间、通宵搬运。
2.供应商应遵守医院的管理制度，接受相关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，不得就本项目服务内容进行分包，不得因人员、设备、工具不足或性能不良等原因影响医院的搬运计划。
3.采购人提出搬运需求后，供应商须在2小时内响应，4小时内向采购人明确完成搬运时间，若使用搬运车辆，至少配备2名（不含司机）搬运工，具体的搬运时间以采购人通知的时间为准。
4.供应商在搬运过程中，须服从采购人的分配与任务需求安排，保证物品完整无损。若在搬运过程中造成的员工以及第三方人员伤亡、物品、硬件设施损坏均由供应商负责全额赔偿。
5.供应商须提供各类搬运工具与物品，如搬运需要的叉车、地拖车等，并自行提供一般机械拆装所需要的工具。
6.供应商提供的车型应满足≥4.2m×1.8m×1.8m，载重≥2吨。
7.在搬运结束后，供应商应对采购人的搬运现场进行清理，确保搬运现场区域内环境干净、整洁，无垃圾遗留。
8.供应商应提前对现场进行踏勘，熟悉搬运环境和路线，确保搬运服务按计划进行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本项目具体需求以采购文件为准。
